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资质使用的有关规定 

1、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的获取和维持工作是实验室基本工作之一，是全体实

验室员工的基本工作，必须给与支持、予以配合。 

2、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的资质是实验室对外检测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实验室无

形资产的一部分。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的资质属于实验室所有，所有个体行

为不得擅自使用。 

3、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的资质用于通过认可和认证能力范围内的检测项目，认

可和认证能力范围之外的检测项目，可不受此约束，但也不能使用认可和计量认证

的资质。 

4、实验室检测服务以科学、公正、 准确、 满意的质量方针对外开展检测活动。检测

活动必须符合实验室质量体系文件的要求，检测人员须熟悉实验室《质量手册》和

《程序文件》的相关条款。 

5、属于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能力范围内的检测活动，必须严格按照认可和认证

要求进行，同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5.1 检测活动必须向实验室认可认证管理办公室提前提出申请，在技术负责人认可的

条件下由实验室主任批准，并通过技术专家组的合同评审。 

5.2 从签订合同开始到检测报告的完成，整个活动过程必须严格遵守认可和认证的要

求进行，并由管理办公室定期开展内审活动。 

5.3 需加盖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标记的测试报告必须登记和记录，而且必须是

在通过资质能力认可、认证范围内的。加盖认可和计量认证标记时，按要求提供

配套的合同、原始记录、检测仪器的检定证书等，并由实验室认可管理办公室签

发和档案保存。 

6、检测人员按要求定期对试验仪器进行检定，对检测样品进行唯一性标识，按规定区

域摆放物品。有分包时，分包实验室检测活动必须遵守认可和认证的相关规定。 

7、实验室国家认可和计量认证标记章的保管需按照机密文档的要求进行保管，存放实

验室认可认证管理办公室，并有专人保管。每次使用均有严格的记录。 



8、检测人员在进入到试验区域时须佩戴证件，并遵守实验室准入制度。 

9、实验室人员接收到认可认证管理办公室发放受控状态的文件，必须认真保存，请勿

遗失或外借。存档的相关认可、认证资料在借阅使用时，必须按要求登记，用完后

及时归还。 

10、检测项目组必须及时按管理办公室要求上报各项填报资料，未按要求及时上报的

将暂停使用资质证。 

11、为了引导和规范实验室认可、认证管理工作，实验室将在实验室网页和办公系统

上设立专栏，颁布认可认证工作流程和相关的资料，实验室相关人员须配合工作，

自觉遵守相关条例和规范。 

 


